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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第二屆第廿一次法規研究委員會視訊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7月 6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地  點：本次會議採視訊方式進行 

出  席：詳視訊會議之出席人員編號(No1.~NO.21)共 21位 

主  席：林法規主委本                      記 錄：黃建鈞                                                            

一、主席報告：(略)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委員會擬編輯「臺南市都市計畫土管規定之彙編」，是否
要編輯？如何編輯？編輯委員如何召募？提請討論。(提案
人：林法規主委本) 

說  明：本會張理事長交辦本委員會編輯「臺南市都市計畫土管規
定之彙編」，因工程浩大、請教各位前輩看法，特提委員會
討論，請大家集思廣義，提供寶貴意見，編輯總預算如何？ 

決  議： 
    一、通過本委員會成立編輯小組，由本會張理事長仁郎擔任召

集人，法規委員會主委林本為副召集人，其餘 3位編輯委
員將由法規委員會 LINE群組內成員自由報名參加，預計總
預算 30 萬元，並於下年度編列預算執行。 

    二、本案提本會理事會審議，依其決議辦理後續編輯事宜。 

       【110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二：有關「臺南市東區文化中心停 E5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之
「防空避難設備」留設空間，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許黃勝兆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本案已於 109年 9月 16日取得建照(109南工造字第 03421
號)，於工程開挖時，在基礎範圍，遭遇水利局既有之地下
箱涵，經起造人(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與水利局溝通協調
後，決議本建築地下層配合該箱涵退縮，並辦理相關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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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行政程序。詳附件 p1-p21 

    二、本案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141
條規定，防空避難設備應按建築面積全部附建。 

    三、本案變更設計後，建築面積為1708.79㎡，地下層可作為防
空避難設備面積僅為1177.78㎡，面積不足之處(共531.01
㎡)擬規劃以一、二層部分區劃作為「地面式避難設備」補
足，並符合本編144條相關構造規定。 

    四、本所於110.6.18洽工務局建管科，得到回覆為「防空避難
設施應以集中附建為原則」，建議本所應至貴會提案討論。 

建  議： 

    一、本案地下室已因地形限制，無法再開挖，建請是否可依建
築技術規則 142條第一項(基地因地質地形無法附建地下
式避難設備者，得建築地面式避難設備)，規劃本案地下一
層為「地下式避難設備」(1177.78㎡)，並於一層、二層
規劃為「地面式避難設備」共 592.3㎡(345.3㎡+247.0
㎡)。 

    二、有關「集中附建」之規定，應為本編第 142 條第四項規定：
「同時申請建照之建築物，其應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得集
中附建。但建築物居室任一點至避難設備進出口之步行距
離不得超過三百公尺。」，其所謂「得」集中附建，非屬強
制性規定。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 依本編第 142 條第 1款規定：「建築基地如確實無法附建地
下或半地下室避難設備者，得建築地面式避難設備。」，故
設置地下防空避難設備面積無法補足建築面積者，仍應設
置地面式防空避難室，方為適法。且地面式防空避難設備
之設計及構造準仍應依本編第 144 條規定檢討。 

二、 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三：已作為合法使用執照一宗基地範圍內之法定空地，是否可
另作為他宗建築基地申請建造執照之私設通路？詳如說
明，提請討論。(提案人：林肇茂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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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申請基地 A(臺南市歸仁區八甲段 2454 地號)，未臨接
建築線，須經由鄰地(同段 2454-16、2457-17及 2457-3
等 3筆地號)同意作為私設通路連接通行，今已取得私設通
路之土地同意書，但因基地 B(同段 2457-3地號)為已依法
申請建築並領有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是否可供本案申請
基地 A之部分私設通路作出入通行使用？提請討論。(詳本
提案附件 a）。詳附件 p22-p34 

    二、依104年度第5次(104.12.04)復核會議提案十一決議：「依
內政部營建署102.01.23營署建管字第1020003468號函釋
意旨(詳本提案附件)，已作為合法使用執照一宗基地範圍
內之法定空地，並加註同意通行者，得由相關權利人出具
通行同意書後，作為另案裡地申請建造執照之私設通路，
並於核准之建造及使用執照加註說明。」(詳本提案附件b）。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依104年度第5次(104.12.04)復核會議提案十一決議及
內政部營建署102.01.23營署建管字第1020003468號函釋
意旨規定辦理。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四：有關本委員會研擬「臺南市建築師公會建造執照協檢諮詢
小組成立辦法」(草案)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林  
本主委) 

說  明： 

    一、依本會理事會110年5月12日召開第10次理事會提案六決議
(詳本提案附件)：「委請法規委員會研擬本會會員申請建造
執照協檢諮詢小組成立辦法。」辦理。 

    二、上揭辦法(含檢視表)之草案內容已由本委員會施松汶委員
研擬完成(詳本提案附件)，提請討論。 

    三、研擬稿費共計新台幣貳萬元，擬由本委員會110年度計畫支
出預算科目「臺南建築相關法另協助研定」(共$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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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支出。 

    四、本案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提理事會決議通過並周知
本會全體會員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但每案件收費最低標準提高為新台幣 3000 元，
其餘檢視表內容之檢視項目及標準不得低於 110.6.25「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原
則」修正抽查審核表之內容，並授權林本主委研擬後續修
正事宜，(註：修正後之臺南市建築師公會建造執照協檢諮
詢小組成立辦法及協檢表詳本提案之附件)詳附件
p35-p48，本案並提本會理事會審議。 

       【110年 7月 28日第 2屆第 11次理事會單獨提案決議修正： 
         一、「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建造執照協檢諮詢小組

成立辦法」及「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建造執
照(含變更設計)建築師簽證項目協助檢視表」修正
後通過，並周知會員及各建築師公會。後續相關配
套(如實施辦法、自律規約等)請法規委員會負責研
訂後據予施行。  

         二、本案原則上自 110年 9 月 1 日起實施。】 

提案五：有關「本市新營區三德段1110地號土地楊岱錡集合住宅新
建工程」申請建造執照，其第1次通知改正之復審申請展延
事宜，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林峰生建築師事務
所) 

說  明： 

    一、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審
案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第3點第2項第1款規定：
「屬都市設計審議、開放空間預審、容積移轉審查、交通
影響評估審議等類案件者，起造人得申請展期六個月期限
改正，並以一次為限。」；第4點規定：「起造人未於前點規
定期限內送請復審，本局得將該申請案件予以駁回。但有
其他特殊情形，且非可歸責於起造人者，得檢具相關事證
提請本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審
議。」 

    二、本案於109.12.29辦理建照執照掛號(文號：109.12.29南市
工管二字第1090018607號)，因新營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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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點規定「住宅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1,500 平方公
尺……，應送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或進行
工程開發…」，因本案尚於都市設計審議中，無法於第1次
收到通知改正(110.1.5)日起6個內(110.7.5)完成都市設
計審議核定等程序並送請複審，故申請是否准予展延六個
月至111年元月5日，提請討論。詳附件p49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因辦理都市設計審議等作業延誤，確屬非可歸責於起

造人之事由，爰依本原則第4點規定第2項規定，建請工務
局建管科准予展延第一次通知改正復審期限共12個月至
111年7月5日。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六：元根建築工房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吳武易）擬於安平區
海興段25-06、25-28、25-29、25-30、25-07地號等5筆地
號新建地上4層1幢4戶之連棟住宅，已領有建築執照。本案
於住宅單元三樓客廳的外側露台，沿露台外緣設置與樓層
等高之透空框架遮牆（50％以上透空率）。此框架構造及遮
牆所圍蔽之露台範圍，全數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今於此
框架式構造物之遮牆立面細部，擬申請變更設計填入玻璃
磚材料，是否符合規定？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
凡工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本案已取得（110）南工造字第00620、00621、00622、00623 
號建造執照在案。（檢附原核准之平面圖、立面圖與剖面圖） 
詳附件p50-p57 

    二、本案原於住宅單元三樓客廳外側的露台外緣，設有（非屬
結構過梁之）裝飾性透空框架遮牆（50％以上透空率），並
開設不同尺寸比例之造型開口。今擬變更設計將此透空框
架遮牆立面改以填入玻璃磚材料(如附件02-1），盼能增添
連棟住宅建築物量體外觀之光影變化性，同時仍兼顧住宅
空間使用之隱私遮蔽性。（檢附國外類似設計概念的意象照
片，如附件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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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考「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
小組」102年第3次會議提案三決議：「建築物於非屋頂層之
各樓層露台設置透空框架遮牆者，……如非屬結構過樑之
裝飾性構架，應依據87.12.02營署建管字第8759255號函示
規定辦理檢討。」（如附件-03）。而87.12.02營署建字第
59255號函及102.6.21營署建管字第1020034280號函詳如
附件-04所示。 

    四、本案於非屋頂層之露台設置透空框架遮牆所圍蔽之範圍，
原申請核准時皆檢討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依上揭函釋及
會議紀錄規定，本次變更設計後之裝飾性框架遮牆既已計
入容積，得否將遮牆立面材質變更為玻璃磚？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變更設計後於非屋頂之露台設置透空框架遮牆所圍蔽
之範圍已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且其上方並無頂蓋，依102
年第3次會議提案三決議、87.12.02營署建字第59255號函
及102.6.21營署建管字第1020034280號函示規定，其透空
框架遮牆立面材質改為玻璃磚，尚非法所不許，但其透空
率應檢討不得低於立面面積之50%。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七：位於臺南市仁德區中正段670、671等2筆地號，屬都市計畫
區內住宅區，每宗建築基地均以私設通路連接都市計畫之4
公尺人行步道，其留設私設通路是否須設置迴車道?詳如說
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謝贏毅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依105.9.5第4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
抽查復核會議記錄提案一決議：「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3條之1規定，迴車道係供汽車出入使用，本案建
築基地臨接4m都市計畫之人行步道，無法供汽車出入使
用。……本案各戶採分照申請，各戶經檢討確實依法免設
置停車空間時，得爰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 
條之1(迴車道之設置)略以：「…通路確因地形無法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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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得免設迴車道。另，請於私設通路加註本私設通路
僅供行人使用，不得供汽車通行」。 

    二、綜合上述：私設通路迴車道係供平日車輛進出迴車使用，
本案僅面臨4m人行步道，既依法無供車輛進出，可否免設
汽車迴車道?詳附件p58-p59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建築基地僅臨接都市計畫之人行步道，且依法檢討免
設置停車空間，爰得依105.9.5第4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
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會議記錄提案一決議規定辦
理。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八：社團法人臺南市臺南都志願服務協會(負責人：鄭女勤)於
臺南市安南區十字段362地號建築基地申請長照機構新建
工程之建造執照，擬申請展延建照第1次通知改正之復審期
限，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莊欽淇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復審案件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二、本案坐落於臺南市安南區十字段362地號；使用分區：都市
計畫農業區。 

    三、本案於109年12月31日辦理建造執照掛號(掛號號碼：南市
公管二字第109001880500號)，使用分區位於農業區，用途
為長照機構，故涉及申請農業區土地核准使用之案件，因
申請過程須經由社會局會辦農業局額外審查農業用地變更
使用說明書，往來時間曠日廢時(申請往來公文詳附件)，
且須配合農業局意見修改設計圖說，雖已積極辦理並獲得
農業局同意，但又因恰逢疫情影響導致社會局簽核時程拖
延，其時程非申請人得以掌控，恐無法於建照審查第一次
通知改正日(110.01.06)起6個月(110.07.06)內，依通知改
正事項改正完竣送請復審，爰請同意復審期限展延六個月
至111年01月06日。詳附件p60-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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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因辦理農業用地變更使用等作業延誤，確屬非可歸責

於起造人之事由，爰依本原則第4點規定第2項規定，建請
工務局建管科准予展延第一次通知改正復審期限共6個月
至111年1月6日。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九：有關建築物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簡稱本
規範)設置之無障礙通路「迴轉空間」是否得與建築物出入
口門扇開啟軌跡重疊設置？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
人：高溓鴻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建築物如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
第10章規定，建築物之建築線(道路或人行道)至建築物主
要出入口或基地內各幢建築物間，應設置「室外通路」；另
依據本規範203.2.8規定，寬度小於150公分之通路，每隔
60公尺、通路盡頭或距盡頭350公分範圍內，應設置直徑150
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詳附件p72 

     二、建築物避難層出入口如依據本編規定設置外開門之門扇，
其室外通路盡頭之迴轉空間即與避難層出入口之外開門扇
軌跡重疊，如附件圖例一、二，是否有違相關規範不得設
置？提請討論。 

    三、建築物如適用本編第10章規定，建築物內之「居室」空間，
應設置「室內通路走廊」通達；另依據本規範204.2.2節規
定，室內通路走廊寬度不得小於120公分，走廊中如有開
門，則扣除門扇開啟之空間後，其寬度不得小於120公分。
另依同法204.2.4規定，寬度小於150公分之走廊每隔10公
尺、通路盡頭或距盡頭350公分範圍內，應設置直徑150公
分以上之迴轉空間。 

     四、建築物室內居室空間如依據本編規定設置往逃生避難方向
開啟之門扇，如該門扇位於通路走廊盡頭或於走廊間留設
之迴轉空間開設，其室內通路走廊之迴轉空間即與出入口
之外開門扇軌跡重疊，如附件圖例三，是否有違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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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設置？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採通案決議： 

    一、依本規範205.2.4節操作空間規定，僅設有風除室者應留設
直徑150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如圖205.2.4.3)，且不得與
門扇開啟軌跡重疊，又本規範204.2.2節規定，室內通路走
廊寬度不得小於120公分，走廊中如有開門，則扣除門扇開
啟之空間後，其寬度不得小於120公分。 

    二、除上揭兩者以外，其餘再無門扇開啟軌跡(或範圍)與迴轉
空間不得重疊或佔用之相關規定，爰本案圖例均符合本規
範之規定。 

    三、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本案於台南市東區竹篙厝段3741地號申請建造執照，其緊
鄰鄰地開設天井以供建築物通風採光需求，天井側面為整
體結構考量，得否設置無開口之剪力牆？詳如說明，提請
討論。(提案人：黃志煌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參考內政部70.1.31台內營字第000886號函及內政部
84.12.14台內營字第8408037號函，有關建築物中央部分緊
依鄰地開設天井，其緊依鄰地之開口部分得否考慮結構安
全之必要性而設置過樑或牆面之規定。 

    二、本案建築物中央及前端緊依鄰地部分為求通風採光設計留
有天井，因結構安全性與完整性及鄰房間隱蔽性之的考量
故設置無開口之剪力牆。 

    三、又類似設計案件在102.7.12第4次復核會議提案四、
103.2.24第2次復核會議臨提四、104.10.6第4次復核會議
提案臨提四等均有討論決議，以經「專業技師簽證且確為
結構設計必須者」個案通過在案，盼能爰引前例核可。 

    四、另面積計算是否依循前例結構性過樑之水平投影面積計入
建築面積，而側牆為維持完整的剪力牆面設計，其剪力牆
水平投影面積及天井開口部分是否計入建築面積？詳附件
p73-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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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建築物各層留設天井之過樑投影範圍，依內政部89.10.5

台內營字第8984527號函規定，應計入建築面積；因其非供
居室使用，得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 

    二、本次申請建築物之整體構造系統係採剪力牆構造設計，依
上揭複核會議決議規定，應經專業結構或土木等相關技師
設計並簽證，確為結構安全設計所必要，爰本案之天井側
面得設置無開口之剪力牆。 

    三、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10 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提案十一：本案基地位於台南市永康區六甲頂段696、695、694-3
等3筆地號，擬申請H2類4層住宅新建工程之建造執照。本
案地面層設計夾層，其餘挑空計入容積，樓高4.5米是否符
合規定？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林澤森建築師事
務所) 

說  明：本案壹層樓高為4.5米附帶樓高2.25米之夾層空間，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164條之1第1
項第3款規定：「挑空樓層高度不得超過六公尺，……」，但
依第164條之1第2項規定：「挑空部分計入容積率之建築
物，其挑空部分之位置、面積及高度得不予限制。」， 經
檢討後本案挑空之面積皆計入容積計算，且樓高未超過6
公尺，皆符合上述標準，是否允許本案一層樓高設計4.5
公尺？(詳圖提案附A/B/C) 詳附件p87-p91 

決  議：本案符合本編第164條之1規定，提案人同意撤案不討論。 

提案十二：承上案，參樓設計樓地板面積為32.48㎡，其餘無樓板之
挑空部分共339.08㎡已計入容積，是否允許本案貳層之樓
層高度免受本編第164條之1所規定3.6公尺之限制。(提案
人：林澤森建築師事務所) (詳附件p92-p93，詳圖提案附
D) 

說  明：本案設計參層樓地板與貳層使用樓地板不同，以至於貳層
部份挑空至上方樓板高度大於本編第164條之1第4項規
定，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地面一層樓層之外，
其餘各樓層之樓層高度均不得超過三點六公尺，是否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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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參層無樓板之挑空部分計入容積方式，達到使用上的
空間需求(詳圖提案附D)。 

決  議：本案依本編第164條之1第2項規定，其貳層已設計挑空，且
其挑空部分已計入容積率，依同條第4項規定，其樓層高度
免受限制，故本案無違反相關規定，提案人同意撤案不討
論。 

提案十三：承上案，肆層以天花板界定樓層高度為3.5公尺，建築物
肆層屋頂面為斜屋頂，且肆層空間有設置天花板其自天板
面至斜屋頂端超過2.1公尺，是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1條第13款規定及101.9.28複
核小組第12次會議紀錄提案十二之決議。(提案人：林澤森
建築師事務所) (詳說明，詳圖提案附E/F) 

說   明： 

    一、本案肆層設計樓板高度為4.5公尺附帶室內天花深度1公尺
之空間，依本編第1條第13款規定，最上層之樓層高度，為
至其天花板高度。經檢討後本案最高樓層第肆層4.5公尺減
1公尺，故樓層高為3.5公尺，符合本編第164條之1所規定
其他各樓層高度均不得超過3.6公尺之規定。(詳附件
p94-p97) 

    二、本案肆層屋頂面設計為斜屋頂，且肆層空間有設置天花板
其自天板面至屋頂端經檢討後超過2.1公尺，是否可依照
101.9.28複核小組第12次會議紀錄提案十二之決議，有關
建築物斜屋頂之構架下面有天花板者，其自天板面至屋頂
端之高度無須受限制。(詳圖提案附F) 

決  議：本案符合本編相關規定，提案人同意撤案不討論。 

三、臨時動議 

臨提一：建議修正「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
基地綜合設計建造執照開放空間預審案件自主檢查表」，詳
如說明及附件，提請討論。（提案人：王東奎建築師） 

說  明：上揭自主檢查表係由建管科訂定，供設計建築師於設計都
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開放空間獎勵)申請預審掛
號前自行檢查文件及設計圖說內容是否齊全之用，實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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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建管科內部初審時，卻以此表內容作為是否可以掛號
之依據，致建照預審案件延誤排入預審委員會之審查期
程，影響建照審查行政效率，實有改進之必要，故提議修
正後給建管科提預審委員會討論。詳附件p98-p111 

決  議：本案請提案人修正上揭開放空間預審案件自主檢查表(詳本
提案附件)，並PO於本委員會群組中開放提供意見後，由提
案人彙整後給建管科提預審委員會討論。 

       【110年 7 月 28日第 2 屆第 11 次理事會審議通過】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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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    第六章 防空避難設備  

第一節  通則  

第  一百四十  條  凡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適用地區，有新建、增建、改建或變更用

途行為之建築物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依本編第一百四十一條附

建標準之規定設置防空避難設備。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建築物變更用途後應附建之標準與原用途相同或較寬者。  

二、依本條指定為適用地區以前建造之建築物申請垂直方向增建者。  

三、建築基地周圍一百五十公尺範圍內之地形，有可供全體人員避難

使用之處所，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會同警察機關勘察屬實者。  

四、其他特殊用途之建築物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者。  

第一百四十一條  防空避難設備之附建標準依下列規定：  

一、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層數在六層以上者，按建築面積全部

附建。  

二、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一 )供戲院、電影院、歌廳、舞廳及演藝場等使用者，按建築面積全部

附建。  

(二 )供學校使用之建築物，按其主管機關核定計畫容納使用人數每人零

點七五平方公尺計算，整體規劃附建防空避難設備。並應就實際情形

於基地內合理配置，且校舍或居室任一點至最近之避難設備步行距

離，不得超過三百公尺。  

(三 )供工廠使用之建築物，其層數在五層以上者，按建築面積全部附

建，或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核定之投資計畫或設廠計畫書等之設廠

人數每人零點七五平方公尺計算，整體規劃附建防空避難設備。  

(四 )供其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層數在五層以上者，按建築面積全部

附建。  

前項建築物樓層數之計算，不包括整層依獎勵增設停車空間規定設置

停車空間之樓層。  

第一百四十二條  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勘查屬實者，依下列

規定附建建築物防空避難設備：  

一、建築基地如確因地質地形無法附建地下或半地下式避難設備者，

得建築地面式避難設備。  

二、應按建築面積全部附建之建築物，因建築設備或結構上之原因，

如昇降機機道之緩衝基坑、機械室、電氣室、機器之基礎，蓄水池、

化糞池等固定設備等必須設在地面以下部份，其所佔面積准免補足；

提案 1附件 b 

<附件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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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機文字
【提案一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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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得超過附建避難設備面積四分之一。  

三、因重機械設備或其他特殊情形附建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確實有困難

者，得建築地面式避難設備。  

四、同時申請建照之建築物，其應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得集中附建。

但建築物居室任一點至避難設備進出口之步行距離不得超過三百公

尺。  

五、進出口樓梯及盥洗室、機械停車設備所占面積不視為固定設備面

積。  

六、供防空避難設備使用之樓層地板面積達到二百平方公尺者，以兼

作停車空間為限；未達二百平方公尺者，得兼作他種用途使用，其使

用限制由直轄市、縣  (市 ) 政府定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刪除）  

第二節  設計及構造概要  

第一百四十四條  防空避難設備之設計及構造準則規定如下：  

一、天花板高度或地板至樑底之高度不得小於二點一公尺。  

二、進出口之設置依下列規定：  

（一）面積未達二百四十平方公尺者，應設二處進出口。其中一處得

為通達戶外之爬梯式緊急出口。緊急出口淨寬至少為零點六公尺見方

或直徑零點八五公尺以上。  

（二）面積達二百四十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設二處階梯式（包括汽車

坡道）進出口，其中一處應通達戶外。  

三、開口部分直接面向戶外者（包括面向地下天井部分），其門窗應

為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室內設有進出口門，應為不燃

材料。  

四、避難設備露出地面之外牆或進出口上下四周之露天部分或露天頂

板，其構造體之鋼筋混凝土厚度不得小於二十四公分。  

五、半地下式避難設備，其露出地面部分應小於天花板高度二分之一。 

六、避難設備應有良好之通風設備及防水措施。  

七、避難室構造應一律為鋼筋混凝土構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附件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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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1-1

三樓露臺(透空框架遮牆)檢討計入容積。

（原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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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露臺(透空框架遮牆)造型開口。

附件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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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露臺(透空框架遮牆)透空率檢討。

附件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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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量體外觀之光影變化性

住宅露台使用之隱私遮蔽性

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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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
遮
牆

附件 02-2

案例座落：日本廣島
用        途：住宅
建  築  師：中村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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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9>

1020603_102年第3次「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紀錄

1020603_102年第3次「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紀錄

附件 03-1

<附件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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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05_105 年第 4 次「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紀錄

－－提案 1 

主旨： 

位於都市計畫區，建築基地內設計私設通路連接四米人行步道，是否須設置迴車道？提請討

論。(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本案臨接四米人行步道，按建築技術規則第二條 第一款第四項，設計六公尺私設通路做為

進出道路。(附件 a) 

二、私設通路連接指定建築線之四米人行步道，前經 103 年 11 月 10 日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

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3 年度第十次會議提案九決議：「……不得做為汽車之出入口

使用。」(附件 b) 

三、依 88.06.17 台內營字第 8873525 號函說明二：按「私設通路為單向出口，且長度……，其

意旨係為避免私設通路內倒車距離過長，以維護通行安全。……」。(附件 c) 

四、綜合上述，私設通路迴車道係供平日車輛進出迴車使用，本案既依法無供車輛進出，可否

免設汽車迴車道？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本案各戶採分照申請，各戶經檢討確實依法免設置停車空間時，得爰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3 條之 1(迴車道之設置)略以：「…通路確因地形無法供車輛通行，得免設迴車

道。」。 

二、提下一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決議： 

本案採個家決議：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3 條之 1 規定，迴車道係供汽車使用；本案建

築基地臨接 4m 都市計畫之人行步道，無法供汽車出入使用。依公會意見，本案各戶採分照申

請，各戶經檢討確實依法免設置停車空間時，得爰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 條之

1(迴車道之設置）略以：「...通路確因地形無法供車輛通行，得免設迴車道。另，請於私設通路

上加註「本私設通路僅供人行使用，不得供汽車通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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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長照機構申請農業區農業用地變更使用過程： 

日期 發文單位/文號 受文者 內容 

110.1.11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南社照字第

1100090129 號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

南都志願服務協會 

來函轉述農業局意

見，要求擬具農業用

地變更使用說明書 

110.1.20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

南都志願服務協會 

(110)南志服字第

010 號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檢陳本會農業用地變

更使用說明書一式三

份 

110.3.3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南社照字第

1100292592 號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

南都志願服務協會 

有關貴會申請附設

「臺南市私立志協社

區長照機構暨久安綜

合長照機構」籌設乙

案，經會辦本府農業

局，尚有需修正資料 

110.3.8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

南都志願服務協會 

(110)南志服字第

024 號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檢陳本會修正後農業

用地變更使用說明書

一式三份 

110.4.15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南社照字第

1100476499 號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

南都志願服務協會 

有關貴會申請附設

「臺南市私立志協社

區長照機構暨久安綜

合長照機構」籌設乙

案，經會辦本府農業

局，尚有需修正資料 

110.4.20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

南都志願服務協會 

(110)南志服字第

035 號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檢陳本會修正後農業

用地變更使用說明書

一式三份 

110.6.29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南社照字第

1100756122 號、 

南社照字第

1100682045 號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

南都志願服務協會 

核准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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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函                                 
     

                                        地址：(民治辦公室)730005 

                                              臺南市新營區綠川北街 127號 

                                        電話：06-6325969  傳真：06-6357950 

                                        承辦人：翁嘉慧 

                                        電子信箱：tnc2.tnc2@msa.hinet.net 

受文者：內政部營建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28日 

發文字號：110南市建師民字第 43號 
速    別：  

主  旨：有關無人作業廠房得否免設置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詳如說
明，敬請查照惠覆。 

說 明：   

 一、依 110年 4 月 17日召開「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
目抽查復核小組」110年度第 2 次會議之提案五決議辦理。 

 二、未來作業廠房空間因應製程全自動化無人操作，甚至採用機
械人生產組裝作業，倘整幢建築物之作業廠房空間已無需作
業人員操作生產設備，基於作業環境及使用用途特殊，實無
設置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必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得否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
得不適用本編第 10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免設置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 

 三、又作業廠房是否為無需作業人員操作生產設備之空間，得否
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權責逕為認定？     

正  本：內政部營建署 

副  本：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各直轄市、縣(市)建築師公會、本

會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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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附件：（另行編製 JPG或 PDG檔案以「提案＃附件」命名，格式如下） 

提案＃附件  

 

<附件p76>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p77>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p78>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十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